


1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公平、公允，符合相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2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

业政策。 

3、公司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董事局召开程序、

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 

4、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、

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

施。  

  

 

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2014 年 8 月 6 日 

 




